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书

    申请人基本信息（根据人数自行添加）

    申请人一：  姓名    ，性别   ，执业证号          ，身份证号           ，现执业机构                    。
    申请人二：  姓名    ，性别   ，执业证号          ，身份证号           ，现执业机构                    。
申请人三：  姓名    ，性别   ，执业证号          ，身份证号           ，现执业机构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全部申请人均符合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条件，经协商一致，特提出设立律师事务所申请：

律师事务所名称：                                
地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                                  
注册资金：                                       
负责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做出如下承诺：
一、全部申请设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书、章程、合伙协议等，均为全体申请人共同协商一致。

二、申请人在提交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时，已经与原执业机构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
    三、申请人不存在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或者受到投诉正在调查处理的情形；不存在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的情形；不存在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的，在完成清算、办理注销前，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的情形。

四、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期间，如原执业机构对申请人变更执业机构提出异议，申请人同意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五、在律师事务所设立后，申请人能够按照《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规定，办理律师变更执业机构手续。领取新律师执业证书时，应交回原律师执业证书。申请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应当按规定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六、申请书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内容与事实相符，签字系本人亲笔签名，明确知悉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不实、虚假、伪造材料的法律后果，愿意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调查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亲笔抄写：本人已知晓本申请书的全部内容，自愿履行承诺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一：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二：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三：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格式文本不得随意删改。申请时应提交完整内容。
